
東海大學 103學年度學生轉系申請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：（學生必填） 

姓名  學號  手機  
電 子

信 箱 

 

入學

身份 

□繁星推薦 □轉學生   □僑生 

□個人申請 □外籍生   □大陸生 

□考試分發 □其他 

目前
就讀
系級 

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組   年級 

轉系

原因 

 
附繳

資料

（勾

選） 

□歷年成績單 

□名次證明書 

□書面報告(含自傳、讀書計畫、作品

集等) 

□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申請
轉入
系級 

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組      年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             組      年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             組      年級 

平轉或降低年級轉系：□平轉(例如：一年級轉二年級)□降低年級轉系(例如：二年級轉二年級) 

學生 

簽章 
 

家長 
簽章 

 
申 請
日 期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
二、審查程序：（註冊組作業） 

1 註冊組收件登錄 

□歷年成績單 

□名次證明書 

□書面報告(含自傳、讀書計畫、作品集等) 

□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2 申請轉入學系審查意見 

□經審查結果同意轉入本系                組     年級 

□經審查結果不予同意轉入本系，理由： 

學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註：1.103學年度轉系申請為 103年 3月 17日至 3月 21日，逾期恕不受理。學生轉系（所）組或
同系（所）轉組均以一次為限。 

2.修業未滿一學年、延長修業年限或於休學期間及入學招生簡章訂有不得轉系規定者，均不得
申請轉系。 

3.申請轉系前務請審慎考慮，並徵得家長同意簽章；申請後不得請求變更志願，若同時錄取一

個以上志願，以志願排序核准；一經錄取，亦不得請求撤銷、變更或回復原系。 
4.申請轉系學期間不得申請休學；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得申請轉入日間學士班。 
5.大陸地區學生僅得申請轉入教育部核定可招收陸生之系組。但不得轉入低於目前就讀年級之
學制班次。 

6.相關規定請參閱註冊組網頁之轉系須知及學生轉系辦法。 


